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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委員會之組織與運作機制 

ㄧ、桃園縣三坑國小【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

點 

一、依據教育部頒九十七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辦理 

二、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負責規劃全校總體課程計劃、進行學

習評鑑。 

三、本會設委員 10 人，均為無給職，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學校行政人員代表 4 名：校長、各處室主任及教務組長為當然委員，

餘由本職為教師兼行政之人員共同選舉之。 

（二）年級教師代表 2 名、領域教師代表 2 名、教師會代表 1 人。 

（三）家長或社區代表 1 名：由學校、家長會或社區人士選舉之代表。 

四、本會職掌 

（一）規劃全校之課程方向與課程結構 

1. 審查並核定學校發展願景。 

2. 依學校發展願景規劃全校各年級之課程設計。 

3. 各年級基本教學節數中各學習領域之結構與每週上課節數。 

4. 各年級基本教學節數中選修課程內容與每週上課節數。 

5. 各年級每週每天之作息結構原則。 

6. 決定彈性學習節數，並規劃學校行事節數與學年活動、班級運用之

原則。 

7. 本校發展課程之會議時間（含各領域小組、研習、教學群） 

（二）  組織各領域課程發展與彈性學習節數小組，規劃各學習領域課程計

劃。 

1. 各學習領域每年級之課程內容與重點發展方向。 

2. 各學習領域分年重點與課程目標。 

3. 各學習領域和其他相關領域之統整方式。 

（三）  審查全校各年級及各學習領域之課程計劃與選編之教材。 

（四）  協調並統整各學習領域及各處室推動之業務或學習活動。 

（五）  規定並執行全校課程評鑑事宜。 

（六）  協調社教機構、建立教學資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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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提供學校、教師、社區、家長各項教育問題諮詢。 

（八）  提供有關課程發展教學諮詢問題。 

（九）  其他有關課程及教學發展事宜。 

五、各習領域課程小組之組織： 

   (一).組織成員：由全校教師依興趣專長選擇一項學習領域。 

   (二).依領域教學時數之最低百分比，作為各領域基本組員之最低人數，如語

文領域為全體教師數之 20﹪，其餘學習領域各為 10﹪。 

   (三).組織成員得每學年更換參加之學習領域。 

   (四).各學習領域範圍如下 

1、語文領域：包含本國語文、英語、鄉土語文等。 

2、健康與體育領域：包含身心發展與保健、運動技能等。 

1、藝術與人文領域：包含音樂、美勞、表演藝術等。 

2、社會領域：包含歷史、地理、道德、鄉土教育等。 

3、數學領域：包含基本運算、創造力等。 

4、自然與科技領域：包含自然科學、生態環保、資訊科技等。 

5、綜合活動領域：包含輔導活動、團體活動等。 

6、生活課程及彈性學習節數（低年級）：生活課程包含自然與科技、社

會、藝術與人文三個領域綜合之，彈性學習節數則總括一至六年級

彈性學習節數之規劃。 

六、本會委員任期自 102 年 8 月 1 日至 103 年 7 月 31 日止，得連任。候補委員

或補選產生之委員，其任期均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七、本會定期舉行會議，以期初、期中、期末各召開一次為原則；唯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每年六月召開會議時，必須審議完成下一個學年度學校課程計

劃，送縣政府教育局備查後實施。 

八、本會由校長召集，然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集時，得由連署委員互推

一人召集之。 

九、本會開會時，需有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需有

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方得決議，投票採無記名投票或舉手方式行

之。 

十一、本會開會時得視實際需要，邀請其他學者專家、其他相關人員列席諮詢或

研討。 

十二、本會之行政工作，由教導處主辦，相關單位協辦。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三坑國小「課程發展委員會」成員一覽表 

組 成 成 員 人數 姓   名 工作職掌 

校   長 1 梁寶丹 督導協調課程發展委員會運作  

行政人員代表 3 

教導主任：吳招美 

總務主任：蒲有任 

教務組長：黃啟晉 

1.策劃七大領域課程發展工作及執行 

2.協助策劃及行政工作支援 

3.負責籌劃課程主題系統及相關工作 

年 級 代 表 2 彭柑綾  林坤英  蒐集擬定領域相關課程並統整教材 

領域教師代表 2 林美純  馮輝棋 負責課程實施之協調與推廣 

家長及社區代表 1 徐美惠（家長會長） 負責課程規劃、協調、支援與推廣 

教師會代表 1 賴志東 負責課程實施之協調與推廣 

 
 

桃 園 縣 三 坑 國 小 教 科 書 評 選 表 

學年度 103 年 級    年級 領 域               

審       選       標       準 版  本  名  稱 

 審查標準分成五個等級：優、良、中、可、差 

        【請以等級代碼表示】 

 優5.  良4.  中3.  可2.  劣1. 

      

  評 鑑 等 級 代 碼 

1.教學目標適切，符合課程綱要與教學原理。       

2.教材生活化，且以學生生活經驗為中心編寫。       

3.教材內容符合時代潮流，具多元文化與客觀性。       

4.教材份量適中，不會太多。       

5.教材內容的難易度適切。       

6.教學設計之教學模式能靈活運用教學方法。       

7.教學活動能激發學生主動參與、積極學習。       

8.教學活動能顧及學生個別差異。       

9.教學評量方式多元化，且易於實施。       

10.各領域之間的配合、聯繫適切。       

11.能提供各種教學資源、補充教材或媒體。       



◎依 940406導師會議決議、101.05.17教師晨會修正 

  三至六年級國、數領域沿用一二年級版本，其他領域定案後採緃的連貫至六

年級。                                                         

◎請現階段擔任一至三年級之導師及科任教師協助評選一年級國語、數學、生

活、健體、綜合教科書。 

◎請現階段擔任三至六年級之導師及科任教師協助評選三年級社會、自然、藝

文、健體、綜合教科書。 

◎擔任本土語言和英語的教師請協助評選本土語言和英語教科用書。 

◎請於 103年  月   日星期  下班前交至教導處美純老師。 

 

 

桃園市三坑國民小學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 

 

第 一 條 本校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

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特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二條

及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訂定桃園市三坑國民小學性別平等教育

實施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 二 條 本規定用詞定義如下： 

一、性別平等教育：指以教育方式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之實

質平等。 

二、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三、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

12.圖畫活潑化、生活化，符合教學目標。       

13.版面設計之布局均衡、對稱、調和美觀。       

14.印刷品質與紙張良好，裝訂的牢固與安全性。       

15.其他                                       

         合               計       

 ◎評選最佳之版本為【           】版本                                                                          

                        

        評選者簽名：                   



視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

機會或表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

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四、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指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一方為學校

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 

第 三 條 本校設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推展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工作，以厚植

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若委員有涉入性侵害或性騷擾之

情事，應予迴避。 

第 四 條 本校應營造及維護性別平等學習環境，定期檢視校園整體空間規劃與

設施使用，建立安全之校園空間。包括硬體之規劃與軟體之管理。 

第 五 條 本校應尊重學生與教職員工之性別特質及性傾向。招生及就學許可不

得有性別或性傾向之差別待遇。 

第 六 條 本校不得因學生之性別或性傾向而給予教學、活動、評量、獎懲、福

利及服務上之差別待遇。但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不在此限。 

第 七 條 本校對因性別或性傾向而處於不利處境之學生，應積極提供協助，以

改善其處境。 

第 八 條 本校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提供必要之協助，包含提供懷孕或

生產學生之適性教育，並採彈性措施，放寬修業年限與修課限制，協

助其完成學業及提供相關輔導。 

第 九 條  教職員工之職前教育、新進人員培訓、在職進修及教育行政主管人員

之儲訓課程，應納入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第 十 條  本校除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外，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

關課程或活動至少 4小時。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應涵蓋情感教

育、性教育、同志教育等課程。 



第十一條 本校之考績委員會、申訴評議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任一

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ㄧ以上(含)。若考績委員會及教師評審

委員會因本校任一性別教師人數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含)者，不在

此限。 

第十二條 本校應發展符合性別平等之課程規劃與評量方式。 

第十三條 本校教材之編寫、審查及選用，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教材內容

應平衡反映不同性別之歷史貢獻及生活經驗，並呈現多元之性別觀

點。 

第十四條 教師使用教材及從事教育活動時，應具備性別平等意識，避免性別偏

見及性別歧視，並應鼓勵學生修習非傳統性別之學科領域。 

第十五條 本校為預防與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訂定校園性侵害或性騷

擾防治規定，並公告周知；其內容應包括學校安全規劃、校內外教學

與人際互動事項、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處理機制、程序及救濟方法。 

第十六條 本校每年應參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所擬各項性別平等教育實施方

案編列經費預算。 

第十七條  本規定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過，提校務會議討論後實施，並

公告周知，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教導主任：            校長：  

 

 

桃園市三坑國小 103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名單 

編號 稱謂 現職 姓名 性別 職掌 

1 主任委員 校    長 梁寶丹 女 綜理性別教育工作事宜 

2 常務委員 教導主任 吳招美 女 

1.協助性別平等教育教學有

關事宜主持 
2.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之各項

工作計畫 
3.成立性別平等教育性侵害

危機處理小組 



4.協助性別平等教育各項設

施之規畫及校園安全事宜 

3 執行委員 訓導組長 張美惠 女 
提供危機處理模式、輔導轉

介流程及通報申訴制度 

4 執行委員 教務組長 林美純 女  

5 執行委員 總務主任 蒲有任 男 

1.共同參與性別平等教育活

動的推展 
2.協助參與性別平等教育課

程設計與教學活動的推展  
3.觀察學生性別平權態度表

現，並隨時與訓導處聯絡  
4.個案轉介或輔導。  

5.參加個案輔導會議、與學
生家長溝通連繫。  

 

6 執行委員 教師 彭柑綾 女 

7 執行委員 教師 高淑芳 女 

8 執行委員 教師 陳靜芬 女 

9 執行委員 教師 馮輝棋 男 

10 執行委員 教師 林坤英 女 

11 執行委員 教師 賴志東 男 

12 執行委員 職員代表 羅郁瑩 女 

13 執行委員 家長代表 蕭中英 男 

 

註 ：依學校實際委員人數及名單填寫（女：男＝9：4 ）。 

 

 

桃園市三坑國民小學 103 學年度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委員 

委員會職掌 職稱 姓名 性別 

召集人 校長 梁寶丹 女 

執行秘書 教導主任 吳招美 女 

副執行秘書 總務主任 蒲有任 男 

副執行秘書 訓導組長 張美惠 女 

委員 教務組長 林美純 女 

委員 導師 彭柑綾 女 

委員 導師 高淑芳 女 

委員 導師 陳靜芬 女 

委員 導師 馮輝棋 男 

委員 導師 林坤英 女 



委員 導師 賴志東 男 

委員 家長代表 蕭中英 男 

註：（女：男＝8：4），符合性平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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